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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目　　设　　置

篇目，是志书的框架，是志书总体设计，也是志

书体例的具体化。篇目是搜集资料的向导，整理资料

的指南，编写志书的提纲，旨在统一思路，使编者做

到胸有成竹，落笔有数。篇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不

仅影响志书的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志书编纂工作能

否顺利进行。总之，有一个好的篇目总揽全局，可避

免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一、志类的选定

志书篇目设置，要根据志类而定，即写“土地

志”还是写“土地管理志”的问题，这是决定篇目设

置的前提。

“土地志”是专业志“，土地管理志”是部门志，二

者都属于专志。专志，是专业志、部门志和专业分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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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专志是方志的一个分支，具有鲜明的单科性，只

记载某专项事业或专门事物的发展与演变。

专业志是全面记载某一行业（事业）的志书。其

主要特征是着重反映专业对象的全貌。记述时，不受

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只要同一行业之事均应记述，既

要突出单科性，又要保持单科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系

统性；同时，要以本专业内涵为立足点，还要向外延

适当拓展，而不能“只见门内而不见门外”。要着重反

映事物的规模与沧桑变化及其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

对影响该事物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亦应作必要的

交代。

部门志则是专门记述某一部门（单位）的志书。其

特点是“小而全”，以记所管之事、所成之业为主，对

非事业本身的党团组织、工会活动、生活福利、文化

教育等也作必要的记述。而部门外虽属同专业之内容

事，则可不反映，即只纳内涵，不陈外延，是“只见

门内而不见门外”。

专业分志是地方志中的一个篇章，是方志“百

科”中的“一科”。它是用来专记某一事业的分卷。它

的特点表现为单一性，只写与本专业有关的内容，是

内涵所辖范围之事，其外延所涉，由其他篇章去写。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实现任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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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土地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是极

其广泛的，从土地的自然状况看，有特定的区域性；从

土地的社会状况看，由于土地的占有，形成了不同的

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人类

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各行各业活动都离不开土地，离

不开对土地的利用和保护。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

身利益，对关系甚大的土地所有权，都通过国家机器

对土地采取监护措施加强管理。因此，从大学科观出

发，根据专业的门类要求，选定写“土地志”为宜，它

可以立足本业，面向社会，既写土地管理部门所管之

事和所成之业，也写同一区域内同一行业事物，对同

一区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如财政税务部门

征收的土地税，城建、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划用地，农

业、林业、水电部门的区划、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造成土地变更，以及各个时期开展的土地调查、清查

等有关土地资料进行综合记述“，既见门内又见门外”，

使之成为一方一代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料库，起到资治、

存史、教化、研究、服务等作用。

二、篇目的设置

在解决了“写什么”之后，紧接着就是考虑如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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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如何解决篇目设置问题。《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指出：“志书篇目的确定和取舍，应从现代社会分

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既要继承旧志的传统形式，

更应有所创新增益。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篇目，以符

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为原则。有些篇目的增删，应体

现地方特点。各篇目内容适当分工，前后照应，力避

重叠或繁简失当。篇目的排列，应体现结构合理，层

次分明。层次名称可采用编（篇）、章、节、目，也可

采用其他形式，不必强求一律。”根据这个要求，“土

地志”的篇目设置主要应做到：

要横分类目，以类系事。

横分类目、以类系事，是志书一种独特的表现形

式，也是志书篇目设置的一个原则。

志书类目横分是由志书的内容和功能所决定的。

志书的篇目设置与史书不同“，史以继往，志以开来”。

史体以时系事，侧重于从纵的方面来表现事物的发展。

志体是以类系事，侧重于从横的方面来表现事物的广

泛性，要分门别类记述一方或一个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即事以类从，类为一志。

横分类目，就是对一事物进行横的解剖，看它是

由哪些要素构成，把每一构成要素分成一类，设一个

类目，各个类目之间系各自独立、平起平坐的并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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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内容没有互相包容、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各自

都是一宗独立的“宗地”。

专志类目横分的标准是坚持类目的同一性，是按

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关联的统一性特点来划分

类目，这就是“以类系事，类为一志”的原则。只有

把事物的属性、关联弄清楚，才能制定出层次分明、主

次有序、纵横合理、隶属得体的类目。

土地学科是一门涉及自然、经济、法律等领域的

综合性科学，主要研究土地特性、土地利用和土地关

系等，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而土地

管理则是国家凭借权力用以维护土地所有制，调整土

地关系，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等所采取的行政、经济、法

律和技术等的综合措施。因此，“土地志”篇目的设置

既要遵循土地学科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又

要体现各区域的地区特点的原则，按照自然、社会和

管理三个部分进行横分，找出它们属性与关联同一性

的事物，如某县“土地志”横分出“自然地理”、“土

地所有制”“、土地税”“、土地规划”“、地籍管理”、

“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察”“、土地利用”“、土地保

护”“、管理体制”等几个独立类目。这样横分类目，突

出了主体，而且标题一目了然，显出“章”的结构。

志书要反映事物结构层次和发展规律，在章的篇



第 6 页

目拟定之后，再按“同类相聚，异类并存，上下统辖，

同级并列”的“事以类从”原则，层层横分出事物属

性和内在关联的类目，即“节”与“目”。既要横分到

事物结构的基本事类，又要适应纵写。如“土地所有

制”产生于原始社会中期，至今已经历了“氏族公社

土地所有制”“、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

制”“、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根据本地区社会发展历

史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情况，某县“土地志”设置以

下篇目：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

一、官田和民田

二、私有、共有、公有土地

第二节　　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

一、集体所有制

二、全民所有制

这种拟 保护了类目的完整性，又目方法既横括事类，

贯串古今，保持了类目的系统性，体现了历史的连续

性。由于同类相聚，沿革完整，既能对比出各种社会

制度的优劣，又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利于

搜集、整理资料和编、审志稿，避免交叉和重复。

第二章　　土地所有制

要统辖得体，领属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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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的层次（序次），是篇目结构的连环。一部专

志虽然范围较窄，但需辑录一方从古至今的有关事物，

内容仍很繁杂，一般仍需分两、三个层次，梯级列目，

方能囊括史料，达到繁而不乱。“土地志”篇目设置的

层次结构可以在篇目横分的基础上，采用依事从大到

小、层次由高到低纵向序列的编章立目方法，即由最

高的篇目“章”，依次分为较高的类目“节”，再分到

较低的条目“目”，直分到最低的子目、细目。如某县

“土地志”的“地籍管理”一章，依纵向层次分为三个

节九个目，第一节“土地调查”中列“耕地调查”、

“林地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三个目；第二节

“土地登记发证”中列“土地编查发照”“、土地改革发

证”“、林业‘三定’发证”“、建设用地登记发证”四

个目；第三节“土地定级”中列“农用土地定级”、

“城镇土地定级”二个目。这样列目，各层次中的各种

事物是同属性，既有区别又统一，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的级别不同，清楚分明，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内

容广泛的专志成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科学整体。记

述时可“按时间顺序”进行，即在按事物分类之后，再

按事物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记述。既写事物的起

点，又写事物的转折点和终点；既反映事物的稳定性

和连续性，又反映事物的时代性。如前所举“土地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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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章中第二节“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其所属第

一目“集体所有制”，在记述时就是按时间顺序（事物

发展的先后），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次是人民

公社化时期，后是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由于“土地

志”记述的事类繁多，涉及面广，本末久远，多采用

此法，只是由于各地工作开展情况不同而列目多寡

而已。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特点，志书“横排竖写”的

特点是：以类系事，逐级统辖，同一篇章的类目必须

是同一范畴，横为“平起平坐”的并列关系，纵为一

级管一级的统领关系。因此在篇目的设置上应注意三

个问题：

第一，注意“章”“、节”“、目”之间内在的逻辑

关系。若“章”为父项，则“节”为子项，“目”为孙

项，那么，子项的外延（事物本身的内在属性的范

围）相加应等于父项的外延，孙项的外延相加应等于

子项的外延，这样，就能达到“事以类聚”而又列目

合理，层次清楚，避免交叉和重复。以某县“土地

志”的“土地开发”一章为例：

第五章　　土地开发

第一节　　山地开发

一、林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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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用地

三、建设用地

第二节　　滩地开发

一、围滩造田

二、修塘养鱼

第三节　　地力改良

一、改良土壤

二、冷烂田工程改造

三、平整土地

第四节　　旧城改造

一、城区拓展

二、旧街改造

上述四个节上的外延相加等于章的外延，而每个

节下目的外延相加也等于节的外延。

第二，注意做到篇目的排列合理，层次分明。同

时“，章”“、节”“、目”层层相辖，领属得当，使类目

的外延和内涵不交叉重复，各层次之间管得住、容得

下，达到章管节，节管目，层层相扣，以避免各序次

类目之间超出管辖范围。否则，将会出现本来应该平

起平坐的章与章、节与节、目与目之间，类目的内涵

和外延交叉重复，造成上下层次的章与节、节与目之

间父、子、孙三辈大小座次混乱，领属失宜。如写

“土地管理体制”（系指国家土地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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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它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土地管理的

网络体系及其管理权限、范围的体现）一章，如何使

篇目达到层层相辖，领属得当，以某县“土地志”的

篇目设置为例，它采用“土地管理体制”为章的篇目，

下设“部门地政兼管”（或“分管”）与“土地管理局

统管”两个节，而又以第二节“土地管理局统管”为

重点，下列“机构职能”“、内设机构职责”“、乡镇土地

管理所职责”“、横向联系”“、人事调配”及“工作制

度”等六个目。

第三，注意条目的设置。条目是志书框架的基本

单位。“横排竖写”的“竖写”，即要辑录事物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资料，就是取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

的重大的或比较重大的变化的横断面情况，依次序记

叙下来，从中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横断

面”的依时记述，大部分靠条目来完成编写。因此，条

目的设置要注意四个特点：一是以事物的内涵来划分

的，从逻辑关系看，其外延相加等于“节”的外延，反

映了“节”的基本内容。二是条目之间的内涵既并列

又保持一定的联系。三是条目在记述上要保留事物资

料的完整性，它们之间有时间顺序，但没有时间的连

接联系。四是条目的标题须因事命题，反映事物的性

质和特点。如永泰县对非农业建设用地曾开展过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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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清理，因此，在“土地监察”章的第一节“用地

清查”中，就按开展用地清查清理工作的类别列四个

“目”：一、清查国家建设用地；二、清查城关地区建

房用地；三、清查集体非农业建设用地；四、清理党

政干部违法违纪建私房用地。

要标题鲜明，体式统一。

志体史法，标题在先。若把篇目比作志书的门户，

那标题就如篇目的眼晴。题不当，则目不张；词不当，

则意不宣。

志书“述而不作”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标题的独

特风格：简短、醒目、准确、意明，内容量大，宜用

中性词。篇目的标题要相应力求存实避虚，所拟的标

题要明白无误地表述出事物的内容和本质，尤其是要

立足于“土地”这个主体。标题一般只用名词、主谓

词组。名词、主谓词组的前面不用定语修饰，其后面

不加补语和附加词。否则，反而把标题范围限制了，难

以统据所属条目的内容。标题用词要求是“确切、简

练”四个字。所谓“确切”，就是概括全文而无遗漏，

概念明确而无歧义，这就要在“提炼、概全”上下功

夫。所谓“简练”，就是把丰富的内容凝结在简单明了

的几个字上，使人一目了然。如“土地志”“章”的篇

目标题用“：地籍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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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监发” “ 章 ”下“ 节 ”的察”等“；土地开发”

篇目标题用“：山地开发”“、滩地开发”“、地力改良”、

“旧城改造”等。

篇目标题的遣词用句，除要求“确切、简练”外，

还要符合下面一些要求：

要直书其事，名事相符。即记其事，叙其物，

书其名。做到一事一类，一词一目，标题名称与所记

事物相吻合，如“土地规划”一章，所记述的都是规

划类事宜。要省略不必要的境名、成因等说明性词语

文字。

要上下关联，标准统一。一部专志尽管内容

广泛，类目繁多，但毕竟是一个整体。因此，节、目

的层次划分标准应统一，不能有大的悬殊。如以事命

题的，一般均采用以事命题；以物命题的，一般同样

采用以物命题；以显事隐时命题的，一般亦应同时采

用显事隐时命题。同时，应注意所采用的词型要基本

相同，这样，标题的内涵要点也就基本相同。如“自

然地理”一章中，以物命题，各节都以物（第一节

“地质”；第二节“地貌”；第三节“气候”；第四节

“水文”⋯⋯）命题“；土地开发”一章中，以事命题，

各节都以事（第一节“山地开发”；第二节“滩地开

发”；第三节“地力改良”⋯⋯）命题；“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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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章中，以显事隐时命题，各节都以显事隐时

（第一节“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二节“社会主义土地

所有制”）命题。

要立意准确，量大醒目。“土地志”是一部科

学性很强的专业志书，在类目标题的编拟上，要注意

选用立义准确、量大醒目的专有名词。如有关土地税

收的篇目，可用《土地大辞典》中的“土地税”词条

设置标题，概念比较准确，也量大醒目。土地税旧称

“地税”，既包含旧中国的田赋和地价税等，又囊括我

国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

值税等，使类目的标题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各层次

之间管得住、容得下。

）要突出特色，反映优势。即类目的标题应具

有浓郁的地方性，显示地方优势。把具有地方特色、反

映地方优势的、醒目的字眼作为标题突出出来。如

《马尾土地志》的篇目中，有一章是“船政与港口用

地”，其标题就醒目，突出了“船政”这个在中国近代

史上有影响的事物，显示了马尾区的地方特色和优势。

福州市所辖的县（市、区）的地理类型有内陆中

低山地、中部小平原、沿海台地丘陵、近海岛屿等，各

类型的自然地理形成不同形态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发

达的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发展中的内陆山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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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点和优势。除在“概述”和“自然地理”或“土

地资源”篇章中重点反映外，还要注意在其他篇目中

以突出的位置列目反映。如在“土地开发”一章中，

《福州市土地志》就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片土地开

发”和住宅新区、旧城改造的“城区土地开发”两个

目安排在一、二两节；地处海岛的平潭县，该县“土

地志”就把“围海造地”“、荒地开发”“、滩涂开发”三

个目放在一、二、三节；地处内陆山区的永泰县，在

其“土地志”中则把“山地开发”“、滩地开发”“、地

力改良”和“旧城改造”排在一、二、三、四节的位

置。马尾区根据其自身用地特点，则将“经济技术开

发区用地”做为重点突出出来，体现了土地开发利用

中的地方特色和社会作用，避免采用“父子同辈”并

列同座的“越权”、“升格”的篇目设置方法来突出地

方特色的倾向。

土地志篇目的拟定、修改，贯穿于编志过程的始

终。一个好的篇目，要在编志工作的各个阶段反复切

磋，细心斟酌，修订、检验、再修订、再检验。它拟

在撰写前，是指导收集和整理订于编志之初 资料

的指南；修改于编志之中 在撰稿和评稿中，又是

一个不断增删、调整、完善的编写提纲；成熟于定稿

成书之后 成为志书的目录，大体经历了“资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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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整理篇目”、“初写稿篇目”、“总纂稿篇目”和

“定稿成书目录”四个阶段。如《永泰县土地志》篇目

设置，开始拟订为 节章 目，做为收集资料的

指南；资料收集与整理后，又改拟为 章 节 目，

做为初写志稿的编写提要；总纂志稿时，对编写提要

进行了增删、调整，形成了 节章 目的志稿篇

目；志稿评 目。议修改审定后，最终为 章 节

总之，土地志篇目是随着志稿深入加工润色而日臻完

善，其设置趋于科学、合理。

附：《福州市土地志》篇目初稿

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地貌地质

一、地貌类型

二、地质构造

第二节　　气候水文

一、日照

二、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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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湿度

四、降水

五、地表水

六、地下水

七、风

第三节　　土壤植被

一、土壤类型

二、植被分布

第四节　　土地矿产

一、土地资源

二、金属矿产资源

三、非金属矿产资源

四、地热水、矿泉水资源

第五节　　　　自然灾害

一、台风

二、暴雨

三、干旱

四、霜冻

五、冰雹

六、洪涝

七、地震

第二章　　土地所有制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

官田、民田和寺院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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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有、共有和公有地

第二节　　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

一、集体所有制

二、全民所有制

第三节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一、村有民包

二、国有民营

第三章　　土地财税

第一节　　计划财务管理

一、计划监督

二、财务管理

第二节　　土地税

一、农业税（含田赋）

二、农业特产税

三、耕地占用税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

五、土地增值税

六、其他地税

第四章　　地籍管理

第一节　　地籍测量

一、土地简测

二、座标测量

第二节　　土地申报登记发证

一、农业用地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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